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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代，佛教是信徒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宗教。
清代统治者借鉴前朝佛教事务管理的经验与教训，根据本朝的客观情况，对佛教事务实施了措施多样
、特点鲜明、全面而细致的管理。
本书在收集、整理和辨析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民族关系、民俗等
诸多内容，借鉴已有的重要研究成果，首次对清王朝的佛教事务管理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贯通性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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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僧官制度　　两汉之际，佛教传人中国。
西晋时，中国佛教僧团已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僧众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为了管理这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妥善处理世俗政权与佛教团体的关系，中国封建王朝建立了一套相应
的管理体系。
僧官制度就是这套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僧官制度并非移植于印度佛教，而是佛教在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
等相适应，是佛教中国化的具体体现。
　　首先需要界定“僧官”和“僧官制度”两个概念。
僧官的内涵应该包括五个方面：第一，僧官是仅仅存在于封建时朝的宗教、历史现象。
第二，僧人才有资格担任僧官，世俗之人不能。
第三，僧官的任职必须经过封建王朝的认可。
第四，一般来说，僧官的管理范围是佛教事务，与世俗事务无涉。
第五，僧官管理的是一定行政区域内的佛教事务。
　　强调僧官所管理佛教事务的行政区域范围十分重要。
它可以将僧团的自我管理模式与世俗政权通过僧官制度管理佛教事务的模式严格区别开来。
前者在佛教产生之初就已经出现，在中国佛教中得到继承和发展。
它是僧团的一种自我管理形式，是一种内在的管理，可以视为僧团的“自律”。
僧团的戒律和清规是这种管理模式的圭臬。
后者是印度佛教所没有的，是封建政权管理佛教事务的特殊形式。
对僧团而言，它是一种外在的管理，体现为一种“他律”。
封建政府针对佛教事务的法令和规章是这种管理模式的管理原则。
这两种管理模式尽管联系密切，但存在本质区别。
中国佛教史上，经常出现某个职位的僧官由某个寺院的住持来担任的情况。
当他以住持的身份管理寺院时，管理模式属于僧团内部的管理，而当他以僧官的身份管理寺院时，体
现的是封建政权对僧团的管理意图，管理的性质就有了根本不同。
作为僧官，他要管理的是一定行政区域内的佛教事务，这种行政区域大到全国，小到一县，而作为住
持，他要管理的只是自己负责的寺院而已。
《中国僧官制度史》将寺主、上座等作为基层僧官来论述，给人的感觉是不够清晰，出问题的原因就
在于此。
　　早在北魏时期，中国封建统治者就在州、镇、郡、县等行政单位内建立了僧官机构，并设置了沙
门统、都维那等相应的僧官职位，之后历朝僧官机构的设立均是以行政区划为依托实现的。
　　综上所述，可以这样界定僧官：僧官是封建王朝任命的管理一定行政区域内佛教事务的僧人。
　　当然，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历史时期，佛教事务的外延有很大的不同，僧官的权限也有较大的区
别，换言之，僧官不一定对所有的佛教事务都有管理权。
界定了僧官的内涵和外延，就可以这样定义“僧官制度”：僧官制度是封建王朝任命僧人管理一定行
政区域内的佛教事务形成的体系。
选定了僧官（人），划分了他们处理佛教事务的职权范围（事），明确了僧官机构的所在地（驻寺）
，再加上一整套处理事务的规章与程序，僧官制度就建立起来了。
　　有观点指出：“介于政权和佛教两者之间的僧官机构，很像是政教关系的天平之上的指针，其或
左或右的偏向，体现的既是僧众自治权的大小，又是统治阶级对佛教的施政意图。
”这种说法完全正确。
通过研究清朝的僧官机构，我们就能发现清代僧众自治权逐渐被削弱的历史事实，也能清楚地看出清
王朝对佛教的施政意图。
　　清朝统治者依托行政体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多级僧官体系，将佛教事务的管理权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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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僧录司及其僧官设置　　以往的研究成果在谈及清代的僧录司时往往笼统地指出，清代
在中央设僧录司。
毫无疑问，这里的中央是指清王朝最终的定都之地——北京。
但实际上早在人关前的天聪朝，满族贵族就在当时的首都沈阳建立了僧录司。
天聪八年（1634），沈阳被尊为“盛京”。
尽管当时后金政权仍属地方割据性质，但在力图与明朝分庭抗礼的满族统治者看来，沈阳建立的僧录
司无疑是中央性质的，虽然其管辖范围仅限于东北一隅。
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
清朝统治者定都北京，礼部下属的僧录司随之搬迁到北京。
但为了增强关外“龙兴之地”的气魄，清王朝定盛京为“留都”即陪都，依然设立了盛京户、礼、兵
、刑、工五部，僧录司作为盛京礼部的下属机构也得以重置。
这样一来，清朝出现了两个僧录司长期并存的特殊现象。
《清实录》、《清会典》等典籍没有对这两个僧录司进行名称上的严格区分。
之前的研究成果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更多的是没有注意到盛京僧录司的存在。
两个僧录司虽有联系，但区别更加明显与重要，所以本书首次将它们明确命名并严格区分为北京僧录
司和盛京僧录司。
　　两个僧录司之问的关系可概括为同源而异流。
先来看看它们的同一源头。
《满文老档》记载，天聪六年（1632）正月初一日，皇太极在接受各位贝勒、大臣叩拜的仪式中，就
有了僧官的参与：“⋯⋯次儒、道、佛三教各官叩拜⋯⋯”这是笔者所见清代僧官制度的最早资料。
这说明，天聪六年（1632），僧官制度已经在后金政权中建立，其他典籍的记载也可作为旁证。
康熙朝《大清会典》载：“天聪六年定：各庙僧、道，设僧录司、道录司总管⋯⋯”《清朝通典》指
出：“⋯⋯其僧、道等官白天聪六年始设，顺治年问定品制，悉仿明旧⋯⋯”据此可知：第一，清代
的僧官制度确实建立于天聪六年（1632）。
第二，清代僧官制度的建立仿照了明朝的做法。
　　明朝僧官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僧录司左右善世二员、左右阐教二员、左右讲经二员、左右觉义
二员。
《俱不支俸》”“各府⋯⋯僧纲司都纲各一员、副都纲各一员⋯⋯各州⋯⋯僧正司僧正各一员⋯⋯各
县⋯⋯僧会司僧会各一员。
”善世、阐教、讲经、觉义各两员合起来就是所谓的“八座”。
对僧官的品级规定是：“正六品⋯⋯僧录司左右善世⋯⋯从六品⋯⋯僧录司左右阐教⋯⋯正八品⋯⋯
僧录司左右讲经⋯⋯从八品⋯⋯僧录司左右觉义⋯⋯”“从九品⋯⋯僧纲司都纲⋯⋯未人流⋯⋯僧纲
司副都纲⋯⋯僧正司僧正⋯⋯僧会司僧会⋯⋯”　　用“悉仿明旧”来描述后金（清）早期僧官制度
的情况是准确的，但目前较多的研究成果以此来概括整个清王朝的僧官制度，这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错
误。
清朝统治者对明朝的僧官制度有继承、有更改，也有摒弃。
他们还根据本朝的具体情况，有创新、有完善。
明、清两朝僧官制度的差异非常多，兹略举一些。
第一，清王朝借鉴的是明代较为成熟的以僧录司等机构为核心的僧官制度，而不是明初以善世院为核
心的制度。
有观点指出：“明初设立的这个‘善世院’，除被笼统地委以统领僧众及诸山释教事的职责，并未建
立相配套的规章及机构序列，因而还不算是职能明确的僧官设施。
”因此，从机构的设置来说，明朝的善世院和清朝的盛京僧录司都是两朝特有的。
第二，从机构的延续来说，明朝出现过长达十年左右的时间不设置专门的僧官机构，让世俗政权完全
取代僧官制度来管理佛教事务的现象。
而在清朝，这种情况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尽管世俗政权对佛教事务的干预程度比明朝更加全面与彻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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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僧官的设置来说，明朝的僧官在僧录司是“八座”，地方上有都纲、副都纲、僧正和僧会。
而清朝除设立上述僧职之外，还新设了正印、副印、八城协理等职，盛京僧录司的掌印和僧录也是清
朝独有的。
　　清代僧录司早期的演变情况如下：随着寺院的修建及僧人数量的增加，为了便于管理，天聪六年
（1632），皇太极仿照明朝的做法建立了僧录司，并且设立了“八座”。
清朝定都北京后，僧录司随礼部搬迁到北京，“八座”依旧，顺治年问为他们确定了品级。
之后，清王朝在盛京设立了盛京礼部等机构，盛京礼部下仍旧设置了僧录司。
从此，两处僧录司在驻寺、僧官的职衔名称及人数、管理范围等方面均迥然不同了。
　　北京僧录司和盛京僧录司是以不同的体系各自延续下去的，因此将它们分别论述更为妥当。
鉴于北京僧录司内容繁多，拟分类阐释，而盛京僧录司内容简略，故集中讨论。
　　一　北京僧录司　　1.驻寺情况　　康熙朝《大清会典》记载：“僧录司，正六品衙门⋯⋯属礼
部。
其衙门，旧建于大隆善护国寺，今设于正法寺。
”雍正朝《大清会典》照录了该资料。
北京僧录司的级别是正六品，就在于其僧官的最高职位左右善世是正六品衔。
北京僧录司刚建立时驻寺是大隆善护国寺，后来搬迁到了正法寺。
搬迁时间的下限可确定为康熙二十五年（1686），因为根据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该年是康熙朝
《大清会典》记事的截止年份。
关于这两座寺院的具体情况，《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　　【原】发祥坊七铺，有⋯⋯崇国寺⋯⋯
《五城坊巷胡同集》　　[臣等谨按]崇国寺在今西四牌楼大街东，德胜门大街西。
明宣德年赐名大隆善寺，成化间赐名大隆善护国寺。
今其地称护国寺街，每月逢七八两日有庙市⋯⋯　　【原】崇国寺在皇城西北隅定府大街。
元时有东西二崇国寺，此则西崇国寺也。
赵孟頫书有寺碑。
宣德间重建，赐额大隆善护国寺，今都人犹称崇国焉。
《燕都游览志》　　[臣等谨按]定府大街在东而护国寺在西，中隔德胜门大街。
《游览志》云，寺在定府街，殆纪载之讹也。
又护国之名，乃明成化间所增。
此云宣德，亦属失考。
至都人称崇国者，或当日初改寺名时语，今皆称为护国寺矣。
　　【原】大隆善护国寺，都人呼崇国寺。
寺始至元，皇庆修之，延祐修之，至正叉修之。
元故有南北二崇国寺，此其北也。
宣德己酉，赐名隆善。
成化壬辰，加护国名。
正德壬申，敕西番大庆法王凌戬巴勒丹、大觉法王札什藏布等居此。
中殿三，旁殿八，最后景命殿。
殿旁塔二，日佛舍利塔。
成化八年敕碑二，正德七年敕碑二，梵字碑二。
又天顺二年碑二：其一西天大喇嘛桑噶巴拉行实碑，其一大国师智光功行碑。
又有元碑四：其一至元十一年重修崇国寺碑，沙门雪硐法桢撰；其一至正十四年皇帝敕谕碑；其一皇
庆元年崇教大师演公碑，赵孟頫撰并书；其一石断为七，环铁束而立之，至正二十四年隆安选公传戒
碑，危素撰并书。
寺为托克托丞相故宅，今千佛殿旁立一老髯幞头朱衣，一老妪凤冠朱裳者，托克托夫妇也。
后僧录司，司右姚少师影堂。
少师佐成祖为靖难首勋，侑享太庙。
嘉靖九年移祀大兴隆寺，俄寺灾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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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主题推忠报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姚广孝。
像露顶袈裟趺坐，上有偈署独庵老人题。
独庵，少师号也。
《帝京景物略》按：凌，唐古特语长也，戬，庄严也，巴勒丹，全威也，旧作领占班丹。
札什，唐古特语吉祥也，藏布，美好也，旧作著肖藏卜。
桑噶，梵语僧也，巴拉，守护也，旧作桑渴巴剌。
今俱译改。
以上二条原在北城，今移改。
　　[臣等谨按]寺中诸碑林立，《帝京景物略》所载元碑四俱存。
其未载者，尚有至元二十一年圣旨碑，碑阴刻崇国北寺地产图。
又元小碣二：一为大德二年转长生藏经记，一为至治元年看转大藏经长供记。
所载明碑八，成化中敕碑二俱存。
朱彝尊原书引《帝京景物略》作七年立，今考碑文实八年，非七年也。
据碑改正。
正德七年二碑及天顺二年二碑今各存其一，梵字碑二俱存。
其未载者尚有宣德十年大国师巴勒丹札什寿像碑，成化十七年敕建大隆善护国寺看诵藏经碑，嘉靖二
十二年藏布嘉勒燥承继祖传住持碑，今遴载于后，并恭载本朝康熙六十一年御制崇国寺碑。
殿旁二塔今存。
托克托夫妇像现侍立殿中，姚广孝画像无考。
　　关于大隆善护国寺有四点很重要：第一，该寺建于元代，明成化问赐名“大隆善护国寺”。
第二，明代，大庆法王等藏传佛教高僧曾经驻锡于此，该寺中也有汉传佛教高僧姚广孝的影堂。
记载汉传、藏传佛教僧人功行的碑同时均有。
这说明汉传、藏传佛教并存于该寺中。
第三，明代僧录司曾设在该寺。
第四，该寺“诸碑林立”，显示其地位显赫。
而正法寺的重要性和地位就逊色不少。
　　【原】正法寺、宝禅寺俱在河漕西，有敕建碑。
《明顺天府志》　　[臣等谨按]⋯⋯正法寺在宝禅寺西，乾隆二十一年，官因其旧修葺之，改额日正
觉。
明孝宗、武宗二碑俱存，为内官黄高立者。
既乖褒予之义，而辞复甚俚，今概不录。
　　乾隆二十一年（1756），正法寺被改称“正觉寺”。
《钦定日下旧闻考》的编纂者们指出，正法寺中明孝宗和武宗两碑仍在，它们是太监所立，不仅违背
了褒扬之义，而且言辞俚俗，所以不予收录。
该书是乾隆年问于敏中等根据朱彝尊《日下旧闻》增补、考证而成。
书内有【原】、【补】、【增】字样。
【原】是《日下旧闻》原有的，【补】是朱彝尊之子朱崑田所补的，【增】是乾隆时增加的。
“[臣等谨按]”的内容均为清代编纂者们的按语。
“日下”就是指京师。
　　顺便指出，在五朝《清会典》及相应的三朝《清会典则（事）例》中，康熙、雍正两朝《大清会
典》将北京僧录司作为单独的条日附在各衙门之后进行了记载，而之后的三朝《清会典》及相应的《
清会典则（事）例》都不再将北京僧录司单列，佛教事务管理方面的规定主要置于礼部条下。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凡例》说：“衙门次第皆按品级，遵照旧典序列⋯⋯僧录、道录两司，已详
礼典，皆毋庸开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乾隆帝上台后一段时期内对佛、道二教的态度。
也可以说，它体现了乾隆初年整顿佛、道二教的措施对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的编撰造成的影响。
　　2.僧官设置　　伴随北京僧录司衙门建立的重要事项就是僧官的设置。
北京僧录司设立的僧官主要有三类：　　第一，“八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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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座”的基本设置在康熙朝《大清会典》中有记载：“僧录司⋯⋯设左右善世二员，左右阐教二员
，左右讲经二员，左右觉义二员，职专释教之事⋯⋯”同时对“八座”规定了品级：“正六品[⋯⋯僧
录司左右善世⋯⋯]，从六品[⋯⋯僧录司左右阐教⋯⋯]，正八品[⋯⋯僧录司左右讲经⋯⋯]，从八品[
⋯⋯僧录司左右觉义⋯⋯]。
”雍正、乾隆两朝《清会典》的记载与康熙朝《大清会典》同，但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的记
载有疏漏：“⋯⋯从六品⋯⋯僧录司左右阐教，由左右讲经转⋯⋯”显而易见，北京僧录司中品级最
高的僧官是左右善世，但笔者反复仔细查了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对正六品官员的列举，没有
发现“左右善世，由左右阐教转”的字样。
清王朝当时取消了左右善世的僧官职位吗？
不可能。
因为与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并行的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明确记载有左右善世。
因此，很可能是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的编纂者出现了疏漏。
而对上述明显的遗漏，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予以照抄。
　　为“八座”确立品级是典型的封建行政体制的管理模式，与明朝僧官机构的设置完全相同。
不过，清代统治者对僧官还有三点具体要求：首先，所有的僧官皆不食俸。
康熙朝《大清会典》指出：“凡本司僧官⋯⋯不支俸。
”其次，僧官只能负责佛教事务的管理，不能越权。
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规定：“其以医、祝、僧、道出身者，各授以其官而不相越[⋯⋯僧人，止授
僧录司左右善世、阐教、讲经、觉义、僧纲、僧正、僧会⋯⋯各不准迁转他途。
]”清政府严禁僧官插手职权范围之外的世俗事务，否则会受到惩处。
最后，僧官必须穿着僧服。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明确规定：僧官“仍服方外衣冠，不得与职官并列”。
令僧官穿着僧服的主要目的是划清僧官、俗官之问的界限，严厉禁止僧官干预封建行政事务。
反之，世俗政权对佛教事务的管理却面面俱到。
正是由于清代僧官具有特殊性，所以《清稗类钞》认为僧官“异于行政司法之职官，且与喇嘛有别，
不必竟视为朝廷之命官也”非常准确。
　　清代北京僧录司“八座”的设置完全仿照了明朝的做法，而且这种基本结构有清一代一以贯之。
随着时间的推移，清王朝根据本朝的特点及佛教的基本状况，设立了两类全新的僧官——正印、副印
和八城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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